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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水產養殖續證申請表 
申請有機水產養殖續證的單位，必須填妥以下申請表。如有需要，可另加紙張填寫補充資料。請附上現時的單位

的養殖場地圖，並在地圖上詳細列明所有養殖場的編號、養殖場大小、現時養殖的水生動物品種、建築物、緩衝

區及鄰近地方的土地使用，其他需提交的附件包括養殖場生產區歷史紀錄及各項化驗報告（如有）。  

第一部分：一般資料 
申請人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公司或機構名稱 本公司有機認證號碼（如有） 

 

倘以公司或機構名義提出申請，請提供以下資料： 

獲授權公司或機構代表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太太) 

 

 

獲授權代表在公司或機構擔任的職位 

養殖場名稱 

通訊地址 養殖場地址 

電話 電話 

傳真 傳真 

電郵 電郵 

網頁 網頁 

養殖場類型：  生產    教育     消閒     技術研究    其他（請註明          ） 

法律身分：   獨資經營（如漁民）   有限公司    合資經營    官方    根據條例成立的法人團

體 

 其他：                

您是否曾向其他有機認證機構申請有機認證，或現正同時向其他有機認證機構提出認證申請？ 

 是（如是，請填寫以下資料）      否 

認證機構： 

申請年份： 

結果： 

認證機構： 

申請年份： 

結果： 

您是否曾在過去被任何機構否決、暫停或吊銷認證，或曾收到違規通知？      是         否 

是否有任何機構曾在過去 1 年向您發出有條件認證？      是         否 

請提供其他認證機構所發出最近期的認證裁決及以上事項的通知及有關更改行動的文件。 

您是否擁有一份本公司最新版本的有機作物生產、

水產養殖、加工處理及投入物料標準？    

 是                 否 

您是否清楚明白本公司的有機作物生產、水產養殖、加

工處理及投入物料標準？ 

 是                 否 

方便聯絡閣下的時間是： 

 早上         中午         黃昏/晚上 

方便進行實地檢查的日期及時間： 

日期：  周一至周五   周六         周日 

時間：  早上         下午         黃昏/晚上 

請列出需申請有機認證的水生動物及植物種類： 

 淡水     海水     鹹淡水    水生植物    陸生植物   其他：                              

請列出養殖場以什麼方法養殖： 

 塘養     海養      其他：              

 
  

此欄由職員填寫 

接獲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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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水產養殖計劃更新 

1. 您對上一次遞交完整的水產養殖認證申請表的年份：                

2. 您在填寫續證申請表時，有沒有核對您最近一年遞交的「水產養殖認證申請表」？  

 是，核對日期：                              否 

請檢視以下項目是否已經有所更改或計劃更改。如有需要，可另加紙張填寫。 

 以下項目沒有任何更改（請跳答第三部分） 

項目 更改事項 

養殖場場地圖  

 新購或新租土地
1  

 水體及水生動物營養管理  

 飼料資料  

 水體及底泥的處理  

 病害、肉食性動物的影響及其控制  

 鄰近土地的使用  

 平行生產計劃及分隔措施  

 漁具、農具及機械的使用  

 收成  

 收成後的產品處理  

 水生動物的貯藏  

 運輸  

 紀錄管理系統  

 銷售形成及標誌的使用  

 其他：   

  

 
1 若新購或新租土地是要求申請認證的，請提交經簽署的「前任管理人員土地用途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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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養殖場計劃資料 

請填寫以下有關養殖場運作的資料，如有需要，可另加紙張填寫補充資料。在下表列出的養殖場面積須與養殖場生產區歷史記錄及養殖場地圖相同。請列明養殖場範圍內所有

有機、轉型、非認證有機及常規部分的資料。請填報現在正養殖的及未來一季計劃養殖的水生動物及其品種。如  閣下擁有、合資或以其他模式經營其他有機或常規養殖場，請

於下表申報。 

養殖場地址 養殖場編號 

狀態及面積(請註明單位：畝、斗或平方

米) 租賃或

擁有 

生產水生動物品種（請於第三部分填寫其來源）及 

下苗時間 平行生產 

() 
計劃產量 

水生動物經

基因改造 

() 

申請認證 

(是/否) 

有機 轉型 
非認證

有機 
常規 

現正養殖 未來一季計劃養殖 

品種 下苗時間 品種 下苗時間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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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養殖場養殖的水生動物來源 

標準列明，投放養殖的水生動物應是優先選用有機的。如果無法投放有機水生動物幼體(如魚苗、蝦苗)，養殖場可投放常規水生動物幼體(如魚苗、蝦苗) (請提供市場上沒有有

機供應的證明：申請者可向供應商查詢及索取書面證明；亦可提供最少三間申請者已聯絡過的供應商之聯絡資料，以供公司查證)，但禁止投放含基因轉換或基因改造方法繁殖

的水生動物。每次投放常規水生動物幼體(如魚苗、蝦苗)時，均必須清楚記錄其來源和數量，並保留單據。投放常規水生動物幼體(如魚苗、蝦苗)後必須以有機方法養殖，並須

有三分之二的生命週期在有機體系中渡過，其產品才可標識為有機產品出售。 

列出現時養殖及欲申請認證的養殖物料。請註明養殖物料的種類：淡水(F)、海水(S)、鹹淡水(B) 

水生動物的 

名稱/種類/牌子/來源  

(購買來源/水中自然排卵及受精) 

有機 

() 

常規 

() 

基因改造 

() 

處理的種類（及處理物品的牌子） 
如使用常規水生動物幼體(如魚苗、蝦苗)，請列明使用

該物料的原因（請列出嘗試購買有機水生動物的證明） 抗生素 激素 

  

認證機構：                 
  

   

  

認證機構：                 
  

   

  

認證機構：                 
  

   

  

認證機構：                 
  

   

  

認證機構：                 
  

   

  

認證機構：                 
  

   

  

認證機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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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水生動物的營養、病蟲害管理、飼料及藥物資料 

A. 養殖場作物生態系統 

如您有就養殖場進行肥力管理計劃，請填寫以下表格，並同時提交所有用於養分管理的產品之牌子、來源、成份及物料生產方法的資料 (如成分標籤等)；「骨粉」應

同時提交來源地的書面證明。請於檢查時向檢查員提供產品的標籤及單據。 有（請填寫下表）     沒有 

產品名稱 牌子或來源 

類型 施用方法 

(請列明施用頻率及稀

釋度) 

使用原因 

甲類 乙類 丙類 

未在標準附錄 

7.2 列明的物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B. 病蟲草害控制物料資料  

如您有就養殖場進行病蟲草害控制，請填寫以下表格，並同時提交所有用於病蟲草害管理的產品之牌子、來源、成份及物料生產方法的資料 (如成分標籤等) 。 

請於檢查時向檢查員提供產品的標籤及單據）  有（請填寫下表）     沒有 

產品名稱 牌子或來源 

類型 

使用方法 

(請列明施用頻率及稀釋度) 甲類 乙類 丙類 

未在標準附錄

7.2 列明的物

料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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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飼料資料 

就養殖場所的投放飼料，請填寫以下表格，並同時提交所有用於營養管理的產品(包括補充養分)之牌子、來源、成份及物料生產方法的資料 (如成分標籤等)。請於檢查時向

檢查員提供產品的標籤及單據。 

 有（請填寫下表）     沒有 

產品名稱 
養殖
場編
號 

 自製 
(說明生產方法、成份及

比例) 

 購買 
(牌子或來

源) 

類型 

施用方法 
(列明使用的飼料量及頻率) 甲類 乙類 丙類 

未在標準附錄

7.2 列明的物

料 

         

         

         

         

 

D. 藥物資料 

如您有對水生動物使用人工合成的藥物，請填寫以下表格，並同時提交所有用於促進和保持動物的健康和福利的藥物之牌子、來源、成份及物料生產方法的資料 (如提供成

分標籤等) 。請於檢查時向檢查員提供產品的標籤及單據。 

 有（請填寫下表）     沒有 

產品 牌子或來源 

類型 

使用方法 
(請列明施用頻率及稀釋

度) 
使用原因 

甲類 乙類 丙類 

未在標準附

錄 7.2 列明

的物料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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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確認聲明 

本人/公司/機構現聲明： 

- 本人/公司/機構在此申請表中所申報的所有資料均為真實及正確，並且沒有遺漏。 

- 本人/公司/機構明白若本人/公司/機構未能提交申請所需資料或不依從申請程序進行申請，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認

證公司」）有權拒絕處理本人/公司/機構的申請，已繳交的費用將不獲發還。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認證公司的《有機作物生產、水產養殖、加工處理及投入物料標準》，並同意遵守。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由認證公司收到認證申請表格起計，本人/公司/機構的申請認證生產單位即接受認證公司訂立的各項政策的規管。 

- 本人/公司/機構知道及同意所有生產區均必須接受突擊實地檢查及樣本抽查化驗。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認證公司接納此份申請表格，並不代表獲得其認證資格。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本人/公司/機構需要提供一切有關生產的資料予認證公司以進行認證申請的評估。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認證公司有權檢查所有生產設施包括非有機的生產操作(如適用)。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如認證被暫停或吊銷，本人/公司/機構需要根據認證公司的要求採取一切應有的適當措施。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本人/公司/機構只能對獲認證公司授予的有機證書的有效認證範圍的產品作出一致的有機宣稱。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本人/公司/機構日後如有任何產品/ 生產工序/ 農場面積/ 負責人或管理人上的改變，會即時通知認證公司有關修

改事宜。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本人/公司/機構必須在有需要時，能提供所有有機及非有機生產場所、生產環節、各種設備、工作人員、申請認

證單位的承辦商（即便該承辦商不屬於認證的範圍）和資料文件案的獲取。 

- 本人/公司/機構清楚明白，本人/公司/機構有權反對認證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實驗室，並選擇認證公司以外的其他實驗室進行化驗，惟該實驗

室必須獲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HOKLAS)認可，而本人/公司/機構須自行承擔所衍生的額外費用。 

 

 

 

申請人/公司或機構授權代表簽署：                                                     日期：                                     

(如以公司或機構名義提出申請，請加公司或機構蓋章) 

附件： 

 養殖場地圖 

 養殖場日常運作紀錄（如病害防治、肥水使用及收獲等） 

 養殖場生產區歷史紀錄(前四年) 

 過去養殖場用途的證明文件 / 前任管理人員養殖場用途聲明 

 施用物料（水生動物幼體(如魚苗、蝦苗等)、飼料、人工合成藥物、土壤改良劑(如有)、種子/苗(如有)、動物排泄物(如有)及葉面肥(如有)等

等）的購買、輸入、來源及使用紀錄，包括產品標籤及單據 

 各類包括土壤及水等項目的測試報告 

 在第一部分提及的其他認證機構的相關文件 

 所有對有機完整性帶來嚴重影響的生產流程(如適用) 

 其他：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及附件複印，以作日後參考及作為有機生產管理的一項紀錄。 

請將申請表、申請費用及相關文件遞交「九龍尖沙咀東科學館道 14 號 新文華中心 B 座 8 樓 819 室」。 

 

 


